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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
布 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
明 確 表 示，概 不 對 因 本 公 布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倚 賴
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中 電 控 股 宣 布 委 任 執 行 董 事  

 

 
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（「 中 電 控 股 」）謹 此 宣 布 委 任 彭 達 思 先 生 出

任 中 電 控 股 的 執 行 董 事 ， 由 2 0 1 6年 1月 1日 開 始 生 效 。  
 

 

彭 達 思 先 生  

 

彭 達 思 先 生 ， 5 2 歲 ， 持 有 機 電 工 程 科 學 碩 士 學 位 ( 比 利 時 根 特

R U G (榮 譽 ) )及 工 商 與 資 訊 科 技 管 理 研 究 院 碩 士 學 位 (比 利 時 布 魯

塞 爾 H E C )，並 曾 修 讀 法 國 巴 黎 英 士 國 際 商 學 院 ( I N S E A D )的 行 政

商 務 培 訓 課 程 。 他 自 2 0 1 4 年 4 月 1 日 起 出 任 中 電 控 股 的 集 團 總

監 及 財 務 總 裁 ， 負 責 中 電 控 股 的 集 團 財 務 監 理 及 匯 報 、 集 團 庫

務 、 集 團 稅 務 、 集 團 企 業 財 務 、 風 險 管 理 及 投 資 者 關 係 事 宜 。 他

亦 獲 頒 授 比 利 時 T h e  O r d e r  o f  K i n g  L e o p o l d 騎 士 勳 章。 彭 達 思 先

生 將 由 2 0 1 6 年 1 月 1 日 起 出 任 中 電 控 股 的 執 行 董 事 及 財 務 總 裁。 

 

彭 達 思 先 生 擁 有 超 過 2 5 年 能 源 行 業 經 驗 。 在 加 入 中 電 之 前 ， 彭

達 思 先 生 於 巴 黎 的 法 國 燃 氣 蘇 伊 士 ( G D F  S U E Z ) (現 名 為 E N G I E )

集 團 任 職 財 務 副 總 監。他 在 1 9 9 7 年 至 2 0 1 3 年 期 間 任 職 於 法 國 燃

氣 蘇 伊 士，曾 在 歐 洲、拉 丁 美 洲、中 東 及 北 美 洲 分 部 擔 任 多 個 高

層 財 務 及 營 運 職 位 ， 經 驗 豐 富 。 他 亦 曾 擔 任 國 際 電 力 公 司

(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P o w e r  p l c ) 財 務 總 裁 。 該 公 司 為 法 國 燃 氣 蘇 伊 士 的

附 屬 公 司 ， 於 倫 敦 交 易 所 上 市 ， 並 至 2 0 1 2 年 7 月 止 為 富 時 1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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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 數 的 成 份 股。在 加 入 法 國 燃 氣 蘇 伊 士 之 前，彭 達 思 先 生 曾 於 布

魯 塞 爾 及 紐 約 的 比 利 時 聯 合 銀 行 ， 以 及 位 於 比 利 時 安 特 衛 普

D o e l 核 電 廠 的 T r a c t e b e l  E n e r g y  E n g i n e e r i n g 工 作。於 過 去 三 年 ，

彭 達 思 先 生 曾 服 務 於 多 間 能 源 上 市 公 司 的 董 事 會，包 括 國 際 電 力

公 司 (於 英 國 上 市 )、 E - C L (於 智 利 上 市 )及 G l o w  E n e r g y (於 泰 國 上

市 )。  

 

彭 達 思 先 生 現 為 中 電 控 股 財 務 及 一 般 事 務 委 員 會 和 公 積 及 退 休

基 金 委 員 會 成 員 。 他 亦 是 中 電 集 團 內 E n e r g y A u s t r a l i a  H o l d i n g s  

L i m i t e d  (前 稱 T R U e n e r g y  H o l d i n g s  L i m i t e d ) 的 董 事 (亦 為 其 審 核

及 風 險 委 員 會 成 員 )， 以 及 其 他 多 間 中 電 附 屬 公 司 之 董 事 ， 包 括

C h i n a  L i g h t  &  P o w e r  ( A u s t r a l i a )  L i m i t e d 、 中 電 企 業 創 建 有 限 公

司 、 C L P  I n d i a  P r i v a t e  L i m i t e d 、 中 電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(亦 為 其 財 務

及 一 般 事 務 委 員 會 成 員 )、C L P  P o w e r  H K  F i n a n c e  L t d .、C L P  P o w e r  

H o n g  K o n g  F i n a n c i n g  L i m i t e d 、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 司 (亦 為 其 財 務

及 一 般 事 務 委 員 會 成 員 )及 C L P  T r e a s u r y  S e r v i c e s  L i m i t e d 。  

 

於 本 公 布 日 期 ， 根 據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第 X V 部 的 定 義 ， 彭 達 思 先

生 並 無 持 有 任 何 中 電 控 股 股 份 權 益。彭 達 思 先 生 並 無 與 中 電 控 股

任 何 董 事 、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、 主 要 股 東 或 控 權 股 東 有 任 何 關 係 。  

 

作 為 執 行 董 事，彭 達 思 先 生 不 會 享 有 出 任 中 電 控 股 董 事 會 及 董 事

委 員 會 成 員 的 董 事 袍 金。然 而 作 為 中 電 控 股 的 高 層 管 理 人 員，彭

達 思 先 生 現 時 每 年 收 取 6 . 3 百 萬 港 元 的 基 本 報 酬，以 及 其 他 非 報

酬 相 關 的 僱 員 福 利。彭 達 思 先 生 可 根 據 中 電 控 股 不 時 執 行 的 條 款

參 與 ( i )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年 度 賞 金 計 劃 ; ( i i )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長 期 賞 金

計 劃 ;及 ( i i i )中 電 集 團 公 積 金 計 劃 。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的 年 度 賞 金 計

劃 、 長 期 賞 金 計 劃 及 集 團 公 積 金 計 劃 之 詳 情 已 載 於 中 電 控 股

2 0 1 4 年 報 的 人 力 資 源 及 薪 酬 福 利 委 員 會 報 告 (第 1 5 6 至 1 5 9 頁 )，

並 可 於 中 電 網 站 覽 閱 。 彭 達 思 先 生 將 於 2 0 1 6 年 3 月 獲 支 付 最 後

一 期 簽 約 賞 金 2 . 5 百 萬 港 元。簽 約 賞 金 是 用 作 補 償 他 加 入 中 電 時

喪 失 了 前 僱 主 給 予 的 退 休 金 供 款 和 長 期 賞 金 所 導 致 收 入 上 的 損

失。彭 達 思 先 生 的 僱 員 合 約 可 由 其 本 人 或 中 電 控 股 任 何 一 方 以 提

供 六 個 月 書 面 通 知 或 支 付 六 個 月 的 代 通 知 金 的 形 式 提 出 終 止 。  

 

根 據 中 電 控 股 的 章 程 細 則 ， 彭 達 思 先 生 須 於 2 0 1 6 年 股 東 周 年 大

會，或 於 較 其 早 舉 行 的 下 一 次 股 東 大 會 上 接 受 股 東 選 舉 為 董 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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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 上 述 資 料 外，集 團 並 無 其 他 根 據 上 巿 規 則 第 1 3 . 5 1 ( 2 )條 規 定 須

予 披 露 的 資 料，亦 無 其 他 與 是 次 委 任 彭 達 思 先 生 為 董 事 有 關 的 事

宜 須 知 會 股 東 。  

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陳 姚 慧 兒  

公 司 秘 書  

 

香 港 ， 2 0 1 5 年 1 2 月 3 0 日  

 

中 電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CLP Holdings Limited  

(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)  

( 股 份 代 號 ： 0 0 0 0 2 )  

 

於 本 公 布 日 期 ， 中 電 控 股 的 董 事 為 ：  

 

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米 高 嘉 道 理 爵 士 、 毛 嘉 達 先 生 、 麥 高 利 先 生 、  

利 約 翰 先 生 、 包 立 賢 先 生 及 李 銳 波 博 士  

 
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：  莫 偉 龍 先 生、艾 廷 頓 爵 士、聶 雅 倫 先 生、鄭 海 泉 先 生 、  

羅 范 椒 芬 女 士 、 利 蘊 蓮 女 士 及 穆 秀 霞 女 士  

 

執 行 董 事 ：  藍 凌 志 先 生  

 


